
105年股東常會議案票決情形 

 

案號 案由 決議票決結果 

討論事項   

第一案 修訂本公司「章程」條

文，提請 討論案。 

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-表決時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為 428,522,415權。贊成 

389,932,045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

數 63,847,177權)，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

90.99％；反對 6,813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

使表決權數 6,813權)；棄權 38,583,557權(其

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7,825,884

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

表決通過。 

第二案 本公司本（一○五）年

擬增加資本新台幣六

千二百八十二萬八千

九百一十元，盈餘轉增

資發行新股六百二十

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一

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十

元，提請   討論案。 

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-表決時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為 428,522,415權。贊成 

389,927,400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

數 63,842,532權)，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

90.99％；反對 11,184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

使表決權數 11,184權)；棄權 38,583,831權
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7,826,158

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

表決通過。 

承認事項   

第一案 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營

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及

合併財務報表，提請 

承認案。 

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-表決時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為 428,522,415權。贊成承認 

389,932,791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

數 63,847,923權)，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

90.99％；反對 6,183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

使表決權數 6,183權)；棄權 38,583,441權(其

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7,825,768

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

表決通過。 

第二案 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盈

餘分派，提請 承認

案。 

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--表決時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為 428,522,415權。贊成承認 

389,927,822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

數 63,842,954權)，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

90.99％；反對 11,152權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



使表決權數 11,152權)；棄權 38,583,441權

(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7,825,768

權)。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，本案照原案

表決通過。 

 


